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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细则（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服务，明确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服务内容，完善照料服务措施，强化监督管理，压实照料护理责任，确保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平日有人照应、安全有人关注、生病有人看护”，根据《乌海市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定的实施意见》（乌海政办发〔2016〕92号）和《民政部关于加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的通知》（民发〔2019〕124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以下评价细则。
一、评价流程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服务评价工作实行定期评价，评价结果由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照料护理责任人确认签字。
定期评价：由镇（街道）联合村（居）委会，通过现场评价的方式进行，对完全丧失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情况每月开展一次，对部分丧失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情况每季度开展一次，评价人员不少于2人。
评价复核：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收到评价结果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镇（街道）提出复核申请，镇（街道）应在10个工作日内组织复核，结合邻里走访综合判定，并出具复核意见。
二、评价等级与结果应用
评价采用百分制方式进行，满分100分，依据《乌海市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委托照料服务评价表》（见附件）开展，80分及以上为合格，80分以下为不合格。
评价合格，继续发放护理补贴。评价不合格或发现照料护理责任人严重侵害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利益的，及时解除照料护理服务协议，取消其照料护理服务资格，更换照料护理责任人或转入集中供养。对更换照料护理责任人2次且还评价不合格的，原则上对特困人员进行集中供养。
三、特殊情形处理
若照料护理责任人存在以下行为，直接认定为不合格，并解除委托照料服务协议，终止其监护和照料权利，更换照料护理责任人或转入集中供养：
1.照料护理责任人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长期委托给他人或其他机构照护的；
2.侵占、挪用特困人员财产的（如补贴资金、个人物品等）；
3.拒绝配合工作人员开展相关工作的；
4.因疏忽导致特困人员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如饥饿、冻坏、摔伤等）；
5.虐待、遗弃或故意伤害特困人员等恶意行为的；
本细则内容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如有未尽事宜可各区民政局结合地方实际进行补充，补充内容由各区民政局进行解释。

附件：1.乌海市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委托照料服务评价表
2.乌海市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委托照料服务评价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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